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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沙特特有有关关特特定定货货物物进进口口法法规规汇汇编编  
 

对于出口到沙特的特定货物的性质或沙特进口方所提要求，

除六份标准货运单据之外，出口商还需提供特定材料。这些特定

的证明和单据同样需要进行官方合法性证明，程序与此前提及的

货运单据相同。 

 

一、食品 

在沙特阿拉伯销售的食品需有相关标识，其要求由沙特标准

组织（SASO）制定。无论是样品展示或者商业货运，食品类出口

商还需遵守除SASO外的SSA 1/1984强制性标准，同时必须提供

下列证明： 

（一）食品生产商的成分证明 

此证需包含对出口食品的描述（成分和每项成分的比例、化

学物质数据、微生物标准、存储条件和保质时间、生产日期和过

期日期）。对于含有动物脂肪的食品，其证明中必须注明动物的

种类，或说明未使用猪肉、人工猪肉味剂和猪肉脂肪。此证明需

从当地卫生部门获取并签名。 

（二）消费者保护证明 

必须证明出口至沙特的食品的各项成分健康无害、安全和适

合人类食用。此证明需从农业部或相关部门获取并签名。 

（三）价格标签 

出口商以其信头纸出具价格单，需说明出口至沙特阿拉伯的

产品是按照当地标准市场价格定价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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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肉类 

沙特仅进口新鲜或冷冻的公牛牛肉和羔羊肉。除货运单据

外，所有肉类货运必须具备下列证件： 

（一）清真肉证明（哈拉证明） 

此证用于说明屠宰活动在官方批准的屠宰场按照伊斯兰法

规定的程序进行。清真肉证明需由资质的伊斯兰教组织统一签

发。禽肉同样需要此证明。 

（二）官方健康证明 

此证说明每批产品的屠宰日期、牲畜种类和平均年龄。健康

证明还需说明牲畜在屠宰前后十二小时内由具有资质的兽医进

行查验，确保未染疫、适合人类食用。 

【特别注意】 

所有出口至沙特的肉类（包括禽肉和海产品）、肉类产品、

家畜、蔬菜、水果、人类血液等都必须具备健康证，证明不含病

疫。 

屠宰后的牲畜必须由卫生检疫部门在各部分加盖检疫章。 

屠宰时的羊羔需在三岁以下，牛需在五岁以下。 

出口商应遵循沙特关于切割、运输、存储等手续的现行规定

和条例。 

 

三、种子和谷物 

（一）包装标识 

种子和谷物出口商必须用阿语、英语两种语言在每个包装盒

或包装袋上清楚地写明下列信息： 

用于牲畜饲料的大麦或高粱： 

1. 用于饲料的大麦/高粱 

2. 出口商名称 

3. 包装重量 

4. 产地国 

5. 生产日期 

6. 保质期 



 

 3 

用于种子的谷物： 

1. 用于种子的大麦，高粱或小麦 

2. 出口商名称 

3. 产地国 

4. 警示标识 

对人畜有毒的，必须在每个包装上以红色标出“危险”标记、

骷髅标识 

5. 生产日期 

6. 保质期 

（二）特殊单证 

除货运单据外，种子和谷物的出口商必须提供下列经合法性

认证的证书： 

1、检疫证书 

由有资质的检疫部门出具。证书必须包含的重要信息有： 

l 买方姓名地址 

l 卖方姓名地址 

l 种类和数量 

l 种子等级 

l 运输工具名称 

l 包装种类 

l 每个箱子、包装袋和包裹上注明信息 

l 检疫结果和发芽率、纯度、杂质比例、水分比例等 

l 确认种子无虫害、流行病、疾病和杂草种子（其数量

和种类需在一份两千克重的样品中说明） 

2、植物检疫证书 

用于证实出口至沙特的种子或谷物无农作物疾病。可从检验

检疫部门获取。所有批次的面粉、大米、谷物、农作物种子、木

材、植物、植物材料等均需附带此证书。 

3、种子分析证书 

用于证明运往沙特的种子的纯度。由检验检疫部门颁发。 

4、重量证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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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证件由出口公司提供，需注明沙特进口方名称和地址、运

输工具之名称、提单号码、印章和集装箱号码、净重和总重。 

 

四、牲畜饲料添加剂 

除货运单据外，还需提供下列证件： 

1、自由销售证明 

2、产品注册证书 

3、分析证书 

4、产品安全数据表 

 

五、牲畜 

除货运单据外，还需提供下列证件： 

1、重量证书 

必须说明出口牲畜的平均重量 

2、健康证书 

必须证明牲畜无疾病。由检验检疫部门颁发 

3、由兽医部门颁发的健康证明 

4、血统证书 

5、生产记录 

6、检疫与接受声明 

 

六、宠物 

除货运单据外，需要下列附加证件： 

1.由兽医出具、检验检疫部门认定的健康证明 

确认动物无疾病。动物疫苗注册证书。 

2.仅护卫犬、猎犬和导盲犬可进入沙特 

 

七、马匹 

沙特进口商需向沙特马会主席提交申请，说明马匹数量、出

口国、入关港口的海关，申请需附带下列文件： 

1.由饲养方出具的原产地证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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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由出口国相关部门认证、沙特马会认可，附带每匹马的彩

色照片。 

2、健康证明 

确认马匹无疾病。由兽医和第1条中所列部门认证。需要注

意的是，只允许沙特籍人士进口马匹。 

 

八、蔬菜与水果 

所有运往沙特的蔬菜和水果批次必须附带健康证书，证明无

虫害、昆虫和其他农作物病，且未经致电离辐射（但可用磷化铝

处理）。此证由检验检疫部门出具。 

 

九、自由销售证明 

所有运往沙特的药物和医疗产品批次必须附带此证。此证由

相关机构出具，连同其他证件交予沙特驻出口国使领馆。 

 

十、电器、电子设备和配件的沙特标准化组织（SASO）

合规证明 

有两类证书： 

1、电器与电子设备合规证书 

2、电子配件合规证书 

相关证书（标准样式可在沙特使领馆领取）必须由生产商以

信头纸开具，由公证机关进行公证，由商会进行认证。之后，比

起运日期至少提前两月递交至沙特标准化组织（SASO）进行核实。

获批准后，此证将退回生产商。生产商必须对运往沙特的每批商

品附上一份盖章的证件复印件。此类证件仅适用于由沙特标准化

组织规定的进口电子产品目录中的商品。 

 

十一、机动车辆的沙特标准化组织（SASO）合规证明 

发送当年首批任何型号的机动车之前至少三个月，生产商必

须以英文或阿文向沙特标准化组织提交此证待批准。个人用于在

沙特境内自用的车辆，起运前必须向生产商获取此证（沙特籍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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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或外交官的个人用车可免于此程序） 

运输文件 

必须以下列方式向沙特领馆提交运输文件，否则将遭到拒

绝：把商业发票、原产地证明、保险证、提单（或空运提单）、

轮船证（或航空公司证）、装运单和其他任何特殊文件装订在一

起。 

此外，必须填写出口信息表（EIS，可在商会领取），由出口

商或货运商的一名主管签字后，连同其余运输文件提交至沙特领

馆。出口信息表无需进行真实性鉴定。 

商业法律文件：所有的公司文件，如合资协议、商业代理协

议、合作协议、代理授权书等，必须进行合法化。 

 

十二、其他进口商品通则 

（一）进口植物、水果、蔬菜、种子、活畜和禽类必须事先

得到沙特政府部门的批准、具备植物检疫证书或健康证书以证明

其无虫害和其他疾病。所有货物在抵达沙特后将立刻进行检验。 

（二）运输危险物品必须先经沙特内政部的批准。 

（三）根据回历24/11/1402H颁布的第5/E/27748号皇家法

令，所有进入沙特的产品上必须注明原产地，除非不可行，如以

下情况： 

1. 细小的零件、钉子、别针、螺母等。此类产品，原产

地标志应在包装袋或包装盒上标明。 

2. 带刺铁丝、钢板、未处理玻璃片、木材、大理石等。

此类产品，原产地标志应在箍上标明。 

3. 作为国内产业给料的原料或半成品 

（四）地毯生产商和供货商必须用阿文在地毯卷筒上每五米

进行下列数据的标志： 

每平方米的厚度和重量 

1. 堆重 

2. 原产国 

3. 类型：尼龙/羊毛/亚克力/聚丙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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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地毯生产商和供货商必须在销售发票上注明数据。 

（五）进口样品必须事先先从海关总署获得批准，向其海关

部门提供样品的列表、价格和目录。进口珠宝和手表将征收不可

退还的12%的税。所有进口商品样品的批次均必须有经认证的运

输票证。 

（六）修面刷等天然毛发制品，应具备无炭疽病菌的官方证

书。 

（七）经使用过的服装需具备消毒证书。此类产品将接受沙

特检疫部门检验。 

（八）伊斯兰法律严禁进口、销售和使用猪肉及猪肉制品、

酒类和致幻毒品。 

（九）沙特法律禁止进口枪支。用于狩猎和体育项目的枪支

需特别批准。 

（十）书籍、出版物、音像制品需接受海关检查和批准入境。

尤其是淫秽文学和共产主义宣传品进口入境。 

（十一）允许少量的个人用药品入境。旅客需准备好供检查

的必要文件以证明药品为自用，如医生处方。 

（十二）价值10000里亚尔以下的非商业货运和个人用的进

口汽车（不论其价值高低），无需出示运输文件。 

（十三）商业样品需支付海关税和额外费用，以入关时间关

税的等额押金或银行担保的形式支付。若样品在12个月内出关，

费用可退回。若样品出售，押金或银行担保均不退回。 

 

 

 免责声明： 

以上中文翻译稿仅供参考,法律标准文件请径向沙特政府主管部门索取。 

因译文偏差可能产生的商务风险概由使用者自行评估和承担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驻沙特阿拉伯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一一年八月十日 

 


